
 

 

 

教外函〔2021〕53 号 

 

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

关于开展 2021 年赴俄乌白专业人才培养 

计划遴选工作的通知 
 

有关高校： 

根据国家留学基金委《2021 年赴俄乌白专业人才培养计划遴

选通知》（留金欧〔2021〕48 号），为促进与俄罗斯、乌克兰和白

俄罗斯在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，培养既精通专业知识又熟练掌握

对方国家语言的复合型人才，国家留学基金委 2021 年继续选派留

学人员赴俄罗斯、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学习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

下： 

一、选派计划 

（一）选派类别及留学期限 

赴国外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：24-60 个月（可含一年语言预

科学习） 

赴国外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：12-36 个月（可含一年语言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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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学习） 

（二）重点资助学科、专业领域 

俄乌白三国优势学科专业，包括精密科学、航空航天、机械

制造、新材料、石油工程、医学、物理、化学、核能、船舶等理

工类专业以及法律、经济、历史、国际关系、社会学、新闻等人

文社科类专业。艺术类、语言文学类专业除外（优秀高中毕业生

支持计划留学人员申请继续攻读更高层次学位，不受专业限制）。 

（三）资助内容 

国家留学基金提供资助期限内的学费、奖学金及一次往返国

际旅费。 

二、申请条件 

1.符合《2021 年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人员选派简章》

规定的申请条件； 

2.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，热爱祖

国，具有服务国家、服务社会、服务人民的责任感和端正的世界

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； 

3.具有良好专业基础和发展潜力，在工作、学习中表现突出，

具有学成回国为国家建设服务的事业心和使命感； 

4.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，不具有国外永久居留权。申请

时年龄满 18 周岁（2003 年 1 月 1 日前出生）； 

5.身体健康，心理健康； 

6.类别条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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赴国外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：国内高校或科研机构优秀应届

硕士毕业生或国内企业、事业单位、行政机关、科研机构的正式

工作人员（应具有硕士学位）；国外高校或科研机构正式注册的国

家公派或自费留学应届硕士毕业生、在国外获得硕士学位毕业离

校不超过一年的人员（不包括毕业离校已回国人员）、自费留学攻

读博士学位第一年的学生。申请时应已获拟留学单位出具的攻读

博士学位入学通知书（邀请信），且申请时年龄不超过 35 周岁

（1985 年 1 月 1 日后出生）；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和发展潜力并

在各方面表现突出；核心课程应在优良以上；拟留学单位应为俄

乌白知名高校或科研机构；国外导师应有很强的科研能力和水平,

系所从事学科专业领域的权威专家或学术带头人,在国际上有较

大影响力。 

赴国外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：国内外高校优秀应届本科毕业

生或在读一年级硕士研究生。申请时应已获拟留学单位出具的攻

读硕士学位入学通知书（邀请信），申请时年龄不超过 35 周岁

（1985 年 1 月 1 日后出生）；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和发展潜力并

在各方面表现突出；核心课程应在优良以上；拟留学单位应为俄

乌白知名高校或科研机构；国外导师应有很强的科研能力和水平,

系所从事学科专业领域的权威专家或学术带头人,在国际上有较

大影响力。 

曾获国家公派资助（含本计划）赴俄乌白学习的应届本科/

硕士毕业生亦可再次申请本计划资助攻读更高层次学位，不受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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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五年后方可再次申请国家留学基金的限制。 

7.外语水平 

原则上需达到《国家公派出国留学外语合格条件》规定的俄

语条件。俄语未达标者，如被录取，派出前需参加有关教育部出

国留学人员培训部统一组织的俄语初级班培训且通过结业考试。 

三、时间安排及工作要求 

1.本项目分两批申报，第一批网上报名时间为：2021 年 3 月

10-31 日；第二批网上报名时间为：10 月 8-18 日。 

请申请人员登录国家留学基金委官网，利用“项目检索 

”功能，查阅项目简章和应提交材料及说明。 

2.各单位须认真做好项目宣传和组织工作，指导申请人员登

录“国家公派留学管理信息平台”（http://apply.csc.edu.cn）

进行网上报名，按照申报留学身份对应的《赴俄乌白专业人才培

养计划信息平台应提交的申请材料及说明》准备纸质申请材料。 

3.各单位须认真审核纸质申请材料，对申请人员的政治思想、

师德师风/道德品行、学术诚信、身心健康情况、学术发展潜力、

出国留学必要性、留学计划可行性等进行严格把关，并在申请表

主表单位推荐意见栏中对上述内容逐项做出认定，分别于 2021

年 4 月 1 日前（第一批），10 月 19 日前（第二批）将单位正式推

荐公函（带文号和签发人）、1 份纸质申请材料提交至河南省教育

厅 对 外 合 作 与 交 流 处 ， 单 位 推 荐 意 见 电 子 版 发 送 至

hngplx@126.com 邮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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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中有何疑问，请联系河南省教育厅对外合作与交流处。 

 

联系人：关煜平  张  笑      

邮  箱：hngplx@126.com 

电  话：0371-69691013/69691081 

地  址：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正光路 11 号 D809 室 

 

 

 

2021 年 2 月 7 日 

（依申请公开）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